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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兵农分离，老年军人往往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为实现对社会的有

效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宋政府尤为重视优恤老年军人。退居剩员、降充小分、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归农、放停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常用方式。退居剩员、降

充小分、补授添差不厘务官的老年军人可继续享受一定的俸禄。归农可使征召

而来的老年军人摆脱兵役的束缚，放停则可免除老年配军的劳役和老年逃军的

刑事处罚，这对老年军人的生活均具有积极影响。不过，上述优恤政策在普及

范围、年龄划分、实施效果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能够享受俸禄的老年军人的

人数非常有限，多数人仍需要自谋生路。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

法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对于当下

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启示价值。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

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作用。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制度

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

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财政体制，保障财政

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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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不论是禁兵、厢兵还是屯驻大军

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招募而来的士兵，

在年轻力壮之时为国效力，但在年老体衰之时

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因此，老年军人与伤

残军人一样，也是宋政府优恤的重要对象。目

前，学者多在论述军队拣选制度的过程中论及

剩员制度［１］，未从老年军人的角度探讨政府的

优恤措施。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宋代军人的保

障制度，但其考察的重点在伤残军人、裁汰军人

与出征军人家属方面［２］，较少专题论述宋政府

对老年军人的优恤政策。鉴于此，本文拟重点

论述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原因与优恤

的主要方式，并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分

析与评价，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

原因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是募兵制的产物。

唐中叶之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是

基本的军事制度。唐中叶之后，由于均田制的

瓦解，府兵制也逐步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募

兵制。随着募兵制的确立，兵农合一的局面被

打破，“兵与民始为二”［３］４６２０。在兵民合一的情

况下，战则为兵，不战则为民。若老弱无力征

战，可退居为民。但在兵民分离的情况下，招募

而来的军人加入军籍后，“行不得为商，居不得

为农”，“衰老而无归”［３］４５６３，面临着严峻的生

存压力，需要政府救助。因此，募兵制的全面推

行与实施，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直

接原因。

稳定社会秩序，实现有序的政治统治，是宋

代推行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深层次原因。由于

土地兼并现象的盛行，失地农民愈来愈多。丧

失土地的百姓，“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

惰……大则聚为盗贼”［４］５４４７，不利于统治秩序

的稳定。为稳固统治根基，维护社会秩序，宋代

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流民、饥民为军人。宋朝

募民为兵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在中国古代历

史上是少见的［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流民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但同时也产生了

新的社会问题，即老年军人的安置问题。老年

军人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不仅不利于老年军

人的晚年生活，而且也容易增加社会不安定因

素。因此，宋政府在推行养兵政策的同时，也积

极探索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以避免军人在年

老之时流离失所。

　　二、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与方式，主要有

以下四种。

１．退居剩员

退居剩员，即将不宜出征作战的军人另行

安置，让其从事杂役工作。两宋时期，无论是禁

军、厢军还是土军，凡年老体弱者均可退居剩

员。剩员无需承担征戍的任务，但依然可保留

军籍，享受一定的俸禄。退居剩员是政府优恤

老年军人较为常用的措施。早在宋太祖时期，

政府就创设剩员制度来安置年老体弱之军人。

建隆二年（９６１年）五月，宋太祖诏令“殿前、侍

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其中“老弱怯懦

者”［４］４５退居剩员。自此以后，退居剩员成为宋

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嘉年间，宋

仁宗敕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巡历时，与当地行

政长官拣选“本处本城牢城节级、兵士”，其中

“老病久远，不堪征役者即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熙

宁二年（１０６９年），枢密院命令诸州拣选“本城

牢城节级、兵士”，其中“稍堪征役”的老病之人

可“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南宋时期，退居剩员仍是

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绍熙四年

（１１９３年），宋光宗诏令“诸路提刑司
!

遇巡历，

就同守臣将拣中、不拣中禁兵并厢兵通选一

次”，其中“年老禁兵愿充剩员者”［７］，同样以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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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方式安置老年禁军。

宋代老年军人退居剩员有一定的年龄要

求。不同等级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

准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普通军人在６０岁时即

可被退居为剩员，而将校、军吏降充剩员的年龄

标准则是６５岁。嘉八年（１０６３年），右正言

王陶建议在调发禁军之前进行拣选，其中普通

士兵“年六十以上、将校年六十五以上衰老

者”［８］直接降充剩员。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年），将校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有所降低。宋

神宗规定６０岁以上的将校和军人，只要“稍堪

部辖”或“稍堪征役”即可“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将

校和普通军人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相同，均为

６０岁。宋哲宗即位后，禁军军吏退充剩员的年

龄标准由 ６０岁升至 ６５岁。元四年（１０８９

年）五月，宋哲宗应枢密院之请，下诏规定禁军

军吏“六十五岁并减充剩员”［４］１０３００。由此以来，

都一级副长官以下的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

只要武艺不退，降充剩员的年龄就比原来延迟

了５年。南宋时期，军吏拣退剩员的年龄仍晚

于普通军人。淳熙年间，宋孝宗规定禁军军吏

“年六十五者”、军兵“年六十”者均要 “减充

剩员”［６］７９３５。

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

准可延长至７０岁。按照宋制规定，禁军、厢军

中自十将到押官“七十放停”，长行“六十五放

停”。一旦达到放停年龄，将被削除军籍，不再

享受俸禄。但如果他们“尝有战功”，即可“充看

营不管事剩员”，不受年龄限制，依然可退居为剩

员，终身享受“其衣粮等各得元来之半”［６］７９３５的

待遇。

２．降充小分

降充小分，指对于那些不能征战的老年军

人，宋政府让其从事军中杂役，领取一半俸禄。

降充小分是宋代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另一措

施。皇元年（１０４９年）十二月，宋仁宗下诏

“将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

听归农”，如果这些老兵“无田园可归”，可“减

为小分”［４］４０２３。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司马光奏请

依照拣汰禁军的旧法，“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

分”［９］，以安置在京被淘汰的禁军，反对将他们迁

徙至淮南。由此可知，在宋神宗以前，降充小分

已是政府安置年老禁军的惯用措施。熙宁年间，

宋神宗依然将其作为安置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

据《玉海》记载，宋神宗在《熙宁颁河北校阅法》

中规定，“老疾羸弱，即降充小分”［１０］。

降充小分不仅设立在禁军中，而且也存在

于厢兵中。宋宁宗嘉定年间，镇江府厢兵崇节

第十三指挥，“见管大、小分一百七十人”，其中

“全粮一百六十五人，半粮五人”，第十四指挥

“见管大、小分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全粮一百

四十四人，半粮一人”［１１］。所谓的“半粮”即指

小分，仅支一半俸禄［１］３１２。由此可见，南宋时

期，降充小分是政府优恤老年军人的又一项重

要措施。

３．补授添差不厘务官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即让老年军人担任无

实际职权的闲职，这是南宋时期政府优恤老年

军人的又一项措施，其主要针对年老病残的立

功将士和被三衙淘汰的老年军人。南宋绍兴五

年（１１３５年），政府已开始实行离军之人补授添

差官的政策。该年四月，宋高宗诏令“诸军拣

退不堪披带使臣，并许添差捕盗官司使臣一次，

老病不堪任职者送忠锐将，支进勇副尉俸，终其

身”［１２］１７０１，允许被淘汰的老年军人改任空缺的

闲职。

宋孝宗即位后，继续奉行补授添差不厘务

官的优恤政策，并扩大了优恤范围、变通了优恤

程序。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六月，兵部侍郎周必

大奏请特降指挥，允许“拣汰下班祗应年七十

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副尉见行条法放行，注授

合入添差差遣”［１３］８９３０，宋孝宗批准此建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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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７０岁以上的下班祗应也被纳入补授添差官

的范围。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四月，宋孝宗下诏

规定，离军武臣如果“年六十以上，精力已衰，

有战功”，可依旧例，“与差宫观，余差岳

庙”［１３］４４９２，立有战功的老年离军使臣可担任宫

观、岳庙等闲职。淳熙三年（１１７６年），宋孝宗

针对老疾军员“无力赴部注授”的情况特降指

挥，允许“曾经战阵立功，年七十以上”的拣汰

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祗应在承旨司审验属实

后直接“依守阙进义副尉请给则例减半，均拨

州军养老，以终其身”［１３］３４０３。

４．归农与放停

归农，即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不再承担征

战任务。对于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的老年军

人，宋政府多听任其归农。北宋前期，为了抵御

西夏的进攻，宋政府在河北实行征兵制，“自户

籍选置”军人，“其老疾者召人承补，然后归

农”。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年）十月，宋真宗废

除“召人承补”的陈规，诏令“自今不得更

然”［４］１７３６，老疾军人可直接归农。次年，宋真宗

再次下诏，规定“河北河东忠烈、宣勇、广锐军

人，自 今 老 病 者 即 放 归 农，无 勒 召 人 承

替”［４］１７７６，重申给予河东、河北老年军人自由归

农的权利。天禧元年（１０１７年）十月，宋真宗因

“河北、河东忠烈、宣永军老疾半俸者，多召人

承替，贫者苦之”，下诏规定“自今老疾者并即

放停”［４］２０８２－２９８３，任其归农。宋仁宗时期，政府

也多次遣返老年军人归农。天圣五年（１０２７

年）十月，宋仁宗诏令“河北忠烈、宣勇等指挥，

年六十以上者，听自便”［４］２４５１。皇元年（１０４９

年）十二月，宋仁宗诏令“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

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４］４０２３。

对于老疾配军或逃军，宋政府多实行放

停政策，即允许其停止服刑，免除其刑事处罚

与军法惩罚。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宋真宗

向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

诸州、府、军、监各派遣一名使臣，命令他们与转

运使、副、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一并拣选

当地“见管杂犯配隶军人”，其中“年老病患，委

实久远，不任医治充役者，放令逐便”［８］４６４２，免

除刑事处罚。两宋时期，普通军人不堪盘剥、压

榨，往往不顾军法，铤而走险。南宋后期，由于

军政的腐败，军人逃亡的现象更加突出。宝

五年（１２５７年）十月，枢密院建议对老疾逃军给

予优待，“今后有捕获及自首者”，“如老疾即与

放停”［１４］，直接释放，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利弊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体现了政府对老

年军人养老问题的关注，对军人的晚年生活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按照规定，凡退居剩员或降

充小分的老年军人，均可领取原有俸禄的一半。

例如，宋光宗时期，老弱禁军退居剩员后，其俸

禄为“月白米一石二斗，春冬衣各绢二疋，折布

钱八百五十文”［７］，这足以满足其晚年生活的

需要。虽然厢兵的待遇不如禁军优厚，但老弱

厢军在退居剩员或降充小分后仍拥有一定数量

的俸禄，不至于流离失所。而补授添差不厘务

官的政策，使那些年老病残的立功将士、被三衙

拣汰的老年军员、注授宫观、岳庙，享有一定数

量的俸禄，其晚年生活拥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

保障。归农、放停的老年军人虽不能享受稳定

的俸禄，但可免除兵役和刑罚，返回乡里与亲人

团聚，这对其晚年生活来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７９·

 对于招募而来的士兵来说，归农、放停意味着不再享受军俸，这并不是政府抚恤老年军人的政策。但是，对于被征调而

来的老年军人来说，归农意味着免除兵役；对于因犯罪而编入军队的老年配军与老年逃军来说，放停则意味着免除刑事处罚

与军法惩罚，具有明显的抚恤色彩。文中所说的归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征调而来的老年军人，而放停则是针对老年配军或老

年逃军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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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御西夏的侵扰，宋代招募士兵，组成乡兵。

乡兵名为招募，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应募，多数

是征籍而来，成为当地民众沉重的负担。对于

乡兵而言，返乡务农、脱离兵籍即是一种优待。

例如，皇元年（１０４９年），宋廷在庞籍和文彦

博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裁兵，山西地区的乡

兵———保捷兵中年５０岁以上“不任役”的老兵

也在裁减之列，被裁减后他们 “欢呼反其

家”［４］４０２３，足见其被允许返乡后的喜悦与兴奋。

退居剩员、降充小分、归农与放停等政策对

老年军人的生活有积极影响，也有利于社会秩

序的稳定，但也存在突出的弊端。

首先，无论是退居剩员还是降充小分，都有

一定的年龄限制。游彪认为，宋太祖、宋太宗两

朝的剩员大多是由国家一直供养至老死，但宋

真宋、宋仁宗时期，剩员放停已经很常见［１５］。

对于一般士兵而言，７０岁是放停的年龄界限。

一旦达到放停的年龄，除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

域外少数民族无家可归的老兵外，其他剩员或

小分均被削除军籍，无法享受俸禄。７０岁才被

放停的军人，其“乡园改易，骨肉沦谢”［４］２６２５，无

所依靠，不免流离失所。

其次，宋政府对剩员的数量也有一定的限

制。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宋政府自真宗、宋仁宗

时期就已有限制剩员数量的呼声。大中祥符五

年（１０１２年）五月，宋真宗就诏令据“见管人数

额定充看营剩员”，既然有名额限制，“必不敢

多拣充剩员”［８］４６４０，但此时政府并未明确各军

营拣选剩员的具体比例。宋神宗即位后，对剩

员制度进行了调整。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宋神

宗正式颁布剩员定额制，诏令“诸路州军，以逐

州就粮禁军、厢军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剩员立

额自此始”［３］４５５０。这虽然有效控制了剩员数量

的泛滥，但也使多数老兵的晚年生活面临着重

重困难。按照规定，只有１０％的老兵能够被退

居剩员，继续享受俸禄，而其余的老弱军人则直

接被削除兵籍自谋生路。例如，京师修内司兵

士阚喜，“以年老解军籍”，“老而无子”［１６］，因

此以贩卖水果为生。谋生能力不足的老兵，则

被迫以行乞为生。兴国居民熊二的母亲早逝，

父亲脱离兵籍后无力营生，熊二就把父亲“视

同路人”，“致使乞食”［１３］７３２－７３３。南宋绍兴年

间，左武大夫伏深对老年军人被拣放后无所依

靠的情况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奏言中直言

“诸州军尽将年老或残疾之人并行拣放，无所

仰食，往往至于乞丐”［１２］３３１３。直至宋宁宗时期，

被裁汰的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

在，这才引起了宋廷的关注。嘉泰三年（１２０３

年）十一月，朝廷在南郊赦文中明确规定拣汰

离军后“残笃废疾不能自存、在外乞丐之人”，

由“本军随营分措置”［１３］７４３２。其后的郊祀礼、明

堂礼赦文不断重申此规定，可见，被裁汰后，老

年军人晚年生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再次，由于吏治的腐败，不少年少体壮之人

占据了剩员的名额，违背了政府优待老年军人

的初衷。宋神宗时期的燕达，对于少壮之人占

据剩员的状况有所关注。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

他向宋神宗反映，“神卫剩员中甚有年三十五

以下少壮之人”，请求从中遴选“一千人分擘与

将下，充樵汲诸般差使”［４］７６０９。仅开封府一地

禁军剩员中，３５岁以下的少壮之人就高达１０００

人。如果将全国各地各种剩员累加起来，少壮

之人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在剩员名额极其有限

的情况下，大量少壮之人退为剩员，就意味着更

多的老年军人将面临放停的命运，失去俸禄的

他们，晚年生活之凄凉可想而知。

　　四、余论

宋朝建立之初，灾荒之年招募灾民、流民、

饥民充任军人便形成一项基本政策，这在解决

兵源问题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灾荒对社会秩

序所带来的威胁。虽然招募政策具有一箭双雕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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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但也造成了冗兵、冗费的问题。应对此

问题的最为直接的措施，即为裁军。吕中在

《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道：“夫兵之冗不

难于汰，而难于处。籍其力于强壮之时，而欲去

其籍于老弱之后，何以慰其心哉？”［１７］由此可

见，宋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裁汰老兵的安置是一

重大问题，其对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均有重要

影响。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法

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

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创建不同优恤方式的举措，

对于当下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借鉴

价值。

同时，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

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

作用。宋代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之所以普

遍，一方面源于剩员名额的有限，以及少壮之人

对名额的侵占，另一方面也源于地方财政的匮

乏。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大量的拣汰军官被

以“养老使臣”的名义安置在地方州县。按照

规定，其俸禄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在高度集权

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在任官员和

军人的俸禄尚无法完全保证，拣汰军人的俸禄

就更是没有着落。因此，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

制度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

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制度在实施

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

财政体制，保障财政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

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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